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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01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職業技能訓練採計學分及學生學習評

量基準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訂定，乃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

益保障法』(以下稱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建教生之學籍與成績評量悉

依相關學籍、成績評量之規定辦理，其餘相關依據規定與辦法如下列： 

(一)高級職業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三)教育部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 

二、目的 

(一)旨期建教生於合作機構能依技能訓練計畫接受教育，並能達成學習目標。 

(二)落實建教生實習評量，規範評量方式，使評量能客觀公正。 

(三)落實建教合作教育功能，提升教育品質，促成學校教育目標的達成。 

(四)促使學校教育與合作機構教育能良好銜接、契合。 

(五)使合作機構教育能接軌正常體制教育，實施學年學分制。 

三、評量對象 

以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指稱之建教生為對象。 

四、評量人員 

(一)日常評量：由辦理建教合作之合作機構輔導人員負責評量。 

(二)定期評量：由本校指派之該合作機構訪視老師負責評量。 

五、評量項目及基準 

(一) 日常評量 

由合作機構依下列項目及百分比評量，評核後將評量結果交由建教生帶回或寄回實習處。日常

評量之評量項目： 

1.出勤情況（20%）         2.專業技能（15%）     3.敬業精神與學習熱忱（15%） 

4.團隊合作職業倫理（10%） 5.週記內容詳盡（15%） 6.生活檢討確實性（15%） 

7.繳交週記之準時（10%） 



(二) 定期評量 

由本校派員定期至合作機構現場評量（與建教生面談及現場觀察），就實習訓練及德行評量，

並將評量結果擲交實習處。定期評量之評量項目： 

1.實習訓練：依據校訂職場實習科目分別給予成績；評量時應就(1)知識、(2)技能、(3)態度

及特殊表現，予以適切評量。 

2.綜合評量：行為德行之評語。 

(三)建教生若未能取得該實習階段成績與學分，得依本校重補修相關規定辦理重補修。 

六、評量方式 

(一)日常評量得依各科目性質酌用下列方法辦理： 

1.口頭問答。 

2.現場實際觀察。 

3.建教生實習手冊。 

4.建教生工作品質。 

5.建教生工作態度。 

6.上課態度（補充訓練用）。 

7.隨堂測驗（補充訓練用）。 

8.實習報告或作業（補充訓練用）。 

9.合作機構現場指導、輔導或領導人員的評論。 

10.合作機構的考評紀錄。 

11.其他。 

 (二)定期評量得依各科目性質酌用下列方法辮理： 

1.紙筆測驗。 

2.實做測驗。 

3.心得寫作或專題報告。 

4.建教生實習手冊。 

5.技能訓練進度表（崗位技能訓練紀錄）。 

6.合作機構的綜合考評紀錄。 

7.其他。 

七、評量原則 

(一)建教生成績評量應參照其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並依科目、崗位專精訓練及補充訓練的實

際情形，並兼顧認知、技能及情意等學習結果，採擇多元適當之方法，於日常及定期為

之。 

(二)依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補充規定，建教生實習期間，除經合作機構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

外(不含事假) ，校內出缺勤以公假辦理，其缺曠天數(校內+實習期間)達該學期(階段)實

習天數三分之一者，該學期(階段)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八、成績計算及其基準(含申請重補修流程、實施重補修方式)  

(一)建教生學期成績之計算，為職業技能訓練：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各佔五十，採百分計分

法，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職業技能訓練成績佔學期平時成績百分之四十。 

(二)學期成績不及格（含補考後）之科目，必修科目應予重修。 

(三)重修流程：依當學期公布之重補修說明書辦理。 

(四)重修方式分「專班」、「自學輔導班」兩項。 

(五)本辦法未規範者，悉依教育部成績評量辦法及本校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理。 

九、學分授予基準 

建教生於每學期(階段)實習階段結束後，由建教生、合作機構、輔導教師將考察表擲回實習

處，完成簽核後，依校內成績管理流程，辦理各項成績登錄，並依課程規劃授予職場實習學

分。 

十、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可後施行。 

 


